揭阳市总工会2017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责：根据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工运方针，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贯彻执行市委、广东省总工会的指示、决定，确定本市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和任务，贯彻执行省工会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 依照法律和《中国工会章程》，组织和指导各级工会坚定不移地推动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根本指导方针的贯彻落实，进一步突出和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 

对有关职工合法权益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向市委、市政府和广东省总工会反映职工群众的思想、愿望和要求，提出意见和建议；参与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政策、措施和法规草案的拟定；参与职工重大伤亡事故的调查处理。 

负责工会理论政策的研究，研究制定工会的组织制度和民主制度，监督检查《中国工会章程》的贯彻执行；研究指导工会自身改革和建设；指导各级工会组织开展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制度的民主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推动企业建立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和监督保证机制的工作。 

协助各县级以上党委和市直有关部门党组(党委)管理各市总工会和有关省级产业、行业工会及直属企业工会领导干部；指导各级工会组织加强自身改革和建设；研究制定工会干部的管理制度和培训规划，负责各县(市、区)以上工会和市直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工会干部的培训工作。负责指导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工作。 

    调查研究职工劳动安全健康和劳动保护工作状况，发挥监督、指导和服务作用；调查研究有关职工就业、工资、保险、福利等情况，推进职工社会保障和集体福利事业的发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协助政府做好全国、省劳动模范的推荐、市劳动模范的评选和表彰工作；负责做好"五一劳动奖章"、"五一劳动奖状"获得者的评选、表彰管理等具体工作。 

负责全市工会经费和工会资产的管理、审查、审计工作；研究制定工会组织兴办职工劳动福利事业的有关制度和规定。承办市委、市政府和广东省总工会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机构设置：市总工会内设办公室、组织部、财务部、生产保护部、宣传教育部、生活女工部6个职能部（室）。下属事业单位：揭阳市职工维权服务中心，该单位无独立核算，所有财政拨款在揭阳市总工会核算。
二、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说明

    1、2017年收入预算总体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323.42万元
    2、2017年收入预算增减变动情况及原因:增加4名政府雇员工资12万元。
（二）支出预算说明

    1、2017年预算支出总体情况：基本支出217.83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70.9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26.8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住房公积金)：20.12万元)，项目支出105.59万元。
    2、2017年预算支出增减变动情况及原因：增加4名政府雇员工资12万元
其中：机关运行经费安排说明：
办公费：11.86万元、福利费：0.31万元、公务车运行维护费：3.5万元、工会经费：0.58万元、公务交通补贴：10.56万元
（三)2017年本单位没有政府采购预算。

